
1



真值樹法與自然演繹法的差別在於：自然演繹法的限制在於無法證明其為有效論
證，真值樹法卻可以。

自然演繹法與真值樹法不同處在於：真值樹法只有分解規則，在量詞中只有個例
化規則，然自然演繹法不僅有個例化規則，尚有普遍化規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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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到for all x，x可帶任意名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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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來是(n)，要變成xx，這會有問題，比如：

我說：「班上A被我當掉了。」

同學問：「A是誰？」

我說：「我不知道，反正A被我當掉了。」

然後同學就很悲傷的說：「班上所有人都被當掉了。」

因對所有x來說，x都被當掉了。

比如：

全班過年的壓歲錢都超過十萬，就得到一個個例，有個A壓歲錢超過十萬，那我可
以推回所有人壓歲錢都超過十萬，因我是從x得來，若非由x得來，就不能推回
去，此為其限制。

能否用此規則的限制在於：

一、不可為個體常元，必須原來即為name latter的角色。

二、它必須要由x來，也就是須從全稱量詞來，不可從存在量詞來。若是由全稱
量詞個例化再普遍化，是可以的，若是由存在量詞被個例化，便不可普遍化。

因此若此推論是，班上有些人壓歲錢十萬塊以上，得到有人壓歲錢十萬塊以上，
因此全班壓歲錢皆十萬塊以上，便不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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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確定所用的name latter前面沒用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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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結論推想，既是QxRx，則便須要QaRa或QbRb，最後用存在通則化(EG)即可
。

從前提找，有QxRx，第三個前提告訴我們若有Qa，便可有Ra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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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論步驟的建構是目標導向，因此要想辦法得到結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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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三前提，要得到結論，思路應該如何？結論是，從前面那裡可以得到Ka，三個
前提都有，然都是選言，大概的思考是去否定一個來得到另一個，這有點麻煩，
Mx又要靠Ka。這想法要利用到條件句的三段論，就是P則Q，Q則R，以得到P則R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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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演繹法中、此所見的a、b、c均為name latter，而非個體常元的角色，否則便
無法使用UG。
自然演繹法特點是證明並非唯一，可以找到其他方式，重要的是目標導向的證明
，要設法得到結論。盲點是若為無效論證，是無法證明，此及自然演繹法的盲點
。

知道這樣證，是需要一些天賦或洞見(insight)，需要訓練的，自然演繹法中沒有標
準作業流程，但有一些策略，以訓練思考。

初接觸邏輯，最大的困擾就是「我怎麼知道要這樣證？」我們只能提供一些策略
，多加練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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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若是對所有的x就不能這樣推，為什麼？就是它的a從那來，是從前提二來的，
所以最後不能用UG規則。

比如：班上有同學期末滿分，無法進一步推論所有人都滿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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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然中間者是B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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